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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恕的监察观述论

张 世 民

咸阳市
“
地方志办公室

”

摘 要 本文旨在对我国十五世纪杰出政治家王恕的监察思想作一清理
。

作者认为
,

在

处理政府和人 民的关系上
,

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和皇族和政府的关系上
,

王恕的监察思想明

显表现出近代分权思想的萌芽
,

对有明一代政治监督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建设性意义
。

关键词 王恕 监察思想 分权

我国 15 世纪杰出的政治家
、

监察家王恕 ( 1 4 16 一 1 50 8 )
,

字宗贯
,

陕西三原县人
。

生平

历经八代帝王
,

主要活动于明中叶英
、

代
、

宪
、

孝宗四朝
。

其于正统十三年 ( 1 1 4 8 ) 中进士
,

累

官 19 任
,

历时 50 余年
,

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
。

其中监察活动约占其一半以上
。

其时
,

明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
、

兵连祸结的周期性社会振荡
。

在朝廷
,

一代代皇帝竟相

沉溺于声色犬马
、

花鸟虫鱼之中
,

拒不出见大臣
。

个别皇帝偶或出廷
,

也是
“

每日止设一朝

或两朝
,

每一朝臣下进 见说事不过片时
’
心

,

致使太监专权
,

贤 良遭摈
,

国家政局摆荡不稳
。

在边疆
, “

各边操守官军
,

多系有名无实
” , “

名虽为守
,

实则弃之
。 ’ ,②云南一带早在永

乐年间便因
“
守镇非人

,

不恤夷情
,

遂至激变
,

失陷地方
” ,

成化
、

弘治时
“
尤为迫切

。 ” ③

在 内地
,

更是
“

文恬武嬉
,

事多因循
’ ,④

。

加之灾荒频冗
,

政风窟败
,

致使
“

老稚转于沟

壑
,

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胜数
。 ’ ,⑤甚至

“

京城内外
,

累有强贼
,

早夜之间
,

十数成群
,

公然

明火执杖
,

打劫人家财物
,

或杀死不
,

致使军民人家不敢睡眼
,

有终夜坐守者
。 ” @ 明王朝象

悬在崖峭壁上
,

蠕蠕而行
。

当此之际
,

来自关中的布衣之子王恕
,

却
“
刚正清严

,

始终一致
’ ,⑦ ,

他不畏太监排斥
、

打击
,

坚决捍卫地方利益
; 不惧皇帝压力

、

担护
,

勇敢反对皇宝潜权
; 不顾个人安危

、

进退
,

毅然抵抗皇帝滥断
。

每遇朝廷行事不当
,

朝中官员便要互问
“
王公胡不言也?

”

果然
,

王恕的

奏疏总是立即
“
至矣

” 。

宪宗时
,

他应诏陈言 21 次
,

提 出建议 39 次
,

真可谓
“

侃侃论到无少

避
。 ”

当时流行的一句歌谣说
: “
两京十二部

,

独有一王恕
。 ”

可见王恕是敢于直言谏译的监

察官
。

然而
,

此时宋明理学也很发达
,

在国家管理上人治的本质和法治的表象不可调和
,

皇

宝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矛盾冲突经常爆发
。

特别是在王恕晚年跻身中央政府后
,

同皇帝在施

政用人上发生 了不可回避的直接冲突
,

其监察意识被迫徘徊在维持皇室威信和抵制皇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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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独裁之间
。 “
必须遵守祖宗之法

,

以安民之心
·

而不为势利所夺
’ ,岑 ,

乃是他从事监察活

动的指导思想
。

这体现在他对三重社会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方面
:

即官府与人民之间的关

系
,

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
。

在官府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
,

远在战国末年荀况就提出了
“

水可载舟
,

亦可覆舟
”

的著

名言论
。

然而
,

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
,

只是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来认识的
。

王

恕则将这一古训用于监察活动
,

告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
,

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官民之间的舟

水关系
,

以人民利益为重
。

首先
,

王恕主张客观地认识社会问题
,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
。

明代中叶
,

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
,

封建生产关系正处破坏
、

转变之

中
。

这时王恕先后署理南京政务约 40 年之久
,

对辖区内各府州县情了若指掌
。

特别是担

任监察御史
、

都御史期间
,

诸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总是最早在他那里得到反映
。

当时
,

南

京附近商业交易非常繁荣
,

来自退罗 (今泰国 )等国的使节
,

以象牙
、

苏木
、

银元换取当地居

民高级丝绸
,

而当地居民
“
私通外国使臣

,

交易番货
,

织造违禁哟丝
,

负骗责人财本
”

的走私

现象不时发生
。

王恕视其为
“

违法重事吻
,

力主坚决制裁
。

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沿海

地区城市经济的繁华景象
。

然而
,

南京郊县农村却全然是另一幅图景
:

许多地区自天顺八年 ( 1 4 6 4) 以来 已经缴纳

不起税粮
,

农业生产濒于破产的境地
。

其因何在 ? 王恕分析指出
:

这些税粮
“

有已经起解被

里甲大户侵欺者
,

亦有轻收轻贵到于临包案卖
,

揽头讴骗不能完纳者
,

亦有逃亡死绝人户

遗下之数
。

里甲赔补不起
,

因被上司催并
,

紧急捏作征完虚文起解者
。

亦有委被水旱灾伤
、

申告后不蒙准理
,

仍前催征不曾止纳者
,

亦有责令佃户自行送纳不曾到仓者
。

柳商业经济

发展对农业生产会有一定冲击
,

自然灾荒可能导致人亡户绝
,

但更重要的还是各种租佃关

系
、

吏民关系过于紧张
,

造成了这种社会危机
。

王恕的分析
,

既有利于采取适当的辖免措

施
,

与民休息
;又有利于限制制地方里 甲豪富

,

使之不致过甚讴骗
,

剥削佃民
。

从某种意义

上说
,

他已经承认了造成农村社会分化的阶级原因
,

这正是他思想进步
、

见地深刻的一面
。

其次
,

王恕认为
,

要稳妥地平息社会冲突
,

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
,

使人民能

够安居乐业
。

因为江南农业经济破产
,

灾荒频繁
,

民不聊生
,

成化元年 ( 14 “ )
,

南阳
、

荆襄一带流民

揭竿起义
, “

官吏不敢科征
,

里甲不敢差遣
’ , 。 ,

王恕和白圭奉命前往弹压
。

起义被平息后
,

军中有人主张清查通蔽
,

将境内一切山居流民斩尽杀绝
,

以杜后患 ;王恕则主张严格结束

部队
,

不许军队滥杀无辜
。

事后
,

还奏请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安抚人民
:

给
“

无 田地

者区划拨与
,

无牛耕者措办分给
,

无衣食者设法娠济
,

愿入籍者编成里甲
,

愿复业者省会秋

成 回还
; `

· ·

…又将被贼惊散者
,

招抚复业
;
诈冒乡贯

,

漏报户 口等项者
,

取勘明白 ;应改正

者
,

就与改正
;
应附籍者

,

仍编里 甲
;
应发遣者

,

照例发遣
” 。

。

这些较为平和
、

稳妥的措施
,

对稳定江淮流域社会秩序
,

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
。

第三
,

王怒主张
,

要根除造成起义的社会间题
,

必须从最高统治者开始
,

以地方为当

重
,

对一切不急之务
,

无益之事
,

可减省者减省之
,

可停止者停止之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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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南阳
、

荆襄一带农 民起义的原因
,

一是
“
军民穷困

,

日甚一 日
” , “
差役烦重

,

而又无

所资以为生
’

琳 ;二是
“

军劳于征调
,

民困于转输
’

琳 ;
三是水旱

、

蝗虫灾害年年不绝
,

军民被

迫背井离乡
,

挺而走险
。

据统计
,

仅成化
、

弘治年间
,

全国性特大灾荒就达 34 次之多
,

平均

每年 1 至 2 次
。

王恕稳妥地处理农民起义后
,

当即奏请皇帝
, “

以地方为当重
” , “

除祭祀
、

军需之外
,

其

余一应 不急之务
,

无 益之事
,

可减 省者减 省之
,

可停 止者停止之
,

使财不妄费
,

民困少

舒
。

,’O 特别是对皇室于灾荒年月
,

仍然大兴土木
、

崇衬沸教的做法
,

表示坚决反对
。

他指

出
: “

方今之时
,

外而边睡烽烟未清
,

军士暴露
;
内而郡县旱荒太甚

,

民饥而死
。 ” “

此诚陛下

优勤惕励
,

询谋郡策
,

极 力救济
,

以收人心之时
。

奈何兴土木之役
,

为佛氏之居
。

… …佛法

之无益于世也
,

明矣 ;
莫不足信也

,

审矣
。 ” “

安土重迁
,

人之情也
,

今一旦拆人房屋
,

使之迁

于他处
,

欲人心安
,

得乎 ? 努藏银两
,

所以备兵荒也
,

今乃以为建寺之资
,

使民飞挽于道路
,

殊死于沟壑
,

欲人心悦
,

得乎 ?
’ ,L
可见国家要搞建设

,

务必以发展经济为前提
,

量力而行
,

使人民的承受能力和国家的建设能力相互谐调
;
但对无益于事

、

不急之务
,

则无论何时
,

都

要坚决予以禁止
。

否则
,

要使人民心悦诚服
,

是不可能的
。

这种观点
,

较好地阐述了国家建

设同人 民生活的关系问题
。

第四
,

王恕以为
,

国家务必取信于民
,

不能朝令夕改
,

为所欲为
。

他说
“

信者
,

国之宝
,

民之所依以立者也
。

诏者
,

国之号令
,

敷恩泽
。

感人心而示之以必

信者也
。 ’ ,。 他借

“

魏文侯小国之君
,

不失虞人之期
;
商鞍霸者之佐

,

不废徙木之信
”

的历史

掌故
,

一再论证
、

强调这一原理
。

成化八年 ( 1 4 72 )
,

顺德府知府黎永明因殴打公差被流放
,

浙江布政使刘福等人因织造

缎匹不如法犯了罪
。

根据 当年皇帝颁布的诏令
,

除十恶不赦外
, “

其余 已发觉末发觉
、

已结

正未结正
,

罪无大小
,

成赦除之
。 ”

黎
、

刘等人也在当赦之列
。

但皇帝却不赦除他们
。

王恕于

此再四陈请
,

指出这种做法有失民信
,

并进而提出一种颇有见地的
“

赏罚论
” 。

他说
: “
理之

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夺之可也
,

不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夺之未可也
。

若赏一人而千万人劝

则赏之
,

若罚一人而千万人俱而罚之
,

此公天下之赏罚
,

则所谓理之 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

夺者也
。

赏一人而千万人不劝则谓之淫赏
,

罚一人而千万人不惧则谓之滥罚
,

此非天下之

赏罚
,

即所谓理之不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夺者也
。 ’

啪这种
“

赏罚论
” ,

从表面上看
,

虽然因

其含有
“
夭网恢恢

,

疏而不漏
”

的疏阔精神
,

显得人治味道太浓
,

法律观念不足
;
但从实质上

说
,

正因为封建制度重视血缘
、

亲缘
、

寺缘
、

人缘等关系
,

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弥补法治的

不足
。

从国家整体上看
,

人治和法治不可调和
;
但从地方来说

,

执行国法和体恤 民情并不矛

盾
,

即使社会冲突已臻极端
,

仍然需要恩威并施
,

双管齐下
。

王恕所说的取信于民
,

就包括

两个方面的意义
:

一方面要尊重法律
,

制定法律的人也要遵守法律
; 另一方面要体贴 民情

,

使官府同人民在保障国泰 民安
、

社会稳定的长远利益上保持一致
。

这种
“

赏罚论
” ,

无疑是

有其积极意义的
。

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
,

根据封建制度常规
,

愈后愈强调中央权力高度集权
。

要求
“
上

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
,

根本之制枝叶
;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

,

枝叶之庇本根
,

然后能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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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
’ , 。 。

因而能在中央专制集权下
,

保护地方利益
,

则尤其难得
。

王恕所

在的时代
,

一方面地方藩王竭力扩大实权
,

分裂割据的危险并未完全排除
; 另一方面又因

皇权过于集中
,

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不清
,

尤其是皇帝拒不到位
,

造成朝廷大权旁落
、

皇权

滥用的局面
,

对地方利益危害十分严重
。

其中太监矫旨骚扰地方
,

捍格吏治
,

就其主要表

现
,

在此情势下
,

王恕
“

参奏镇守太监及论中使扰人等疏
,

皆削切直陈
,

无所回护
’ , 。 ,

显示

了这位监察家刚直不阿
、

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
。

王恕认为
,

太监扰 民事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
,

要予以坚决整治
,

取信于民
。

太监问题是明代社会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
。

明初为了强化皇权
,

朱元璋

明颁禁令
: “

内臣不得干预朝政
。 ’

心朱棣时
, “
设 内监监其事

,

犹不敢纵
。 ’ ,。
但自英

、

代
、

宪宗

以降
, “
内监添置益多

,

边塞 皆有巡视
,

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
; 而疆事举致大坏

,

明柞不可支

矣
。 ’ ,称
英 宗九岁即位

,

太监王振以周公 自居
,

擅权约十余年
;
宪宗任用太监汪直

,

横行专

政
,

对后代政治造成的消极影响
,

迟迟不得平息
。

成化十二年 ( 1 47 6 )
,

云南边务废弛
,

轻启边衅的事件不断发生
,

骚乱日滋
。

这时
,

内阁

大学士商格建议皇帝
“

救吏部推选刚直有为
、

智识超卓大臣一员
,

请救前去
,

巡抚其地
。

凡

利有 当兴
,

弊有当革
,

悉与镇守等官处置施行
,

各务要安靖地方
,

毋事阿构
,

有负委任
。 ’

琳

吏部经过考核
,

推举王恕以左副都御史名义前去
,

就进右都御史
。

但在云南
,

王恕却访知镇守太监钱能便是里通外国
,

轻启边衅的罪魁祸首
。

他发觉钱

能属下郭景等人向安南王黎濒索取玉带
、

宝绦
、

蟒衣
、

珍奇等物
,

强夺妇女
,

引起交阳
、

的

反抗
。

于是派人逮捕郭景
,

郭景畏罪自杀
。

事涉钱能
。

王恕便不避镇守
,

列举大量确凿事

实
,

弹幼钱能
,

定罪
“
当死

” 。

他说
: “

昔交尹以镇守非人
,

致一方陷没 (指永乐年间事 ) ;
今 日

之事
,

殆又甚焉
。

陛下何惜一能
,

不以安边缴 ?峭竭力主张
“

将钱能
、

卢安
、

苏本
、

杨能等拿

送法司
,

明正其罪
,

以为后世事君有二心及生事边睡
,

扰害夷方者之戒
。 ’ , ,

当时
,

朝中商格等人因作逆皇帝被罢官
,

钱能乘间向皇帝贡献黄鹦鹉博得优容
,

不久

便被调离云南
。

王恕亦补充调回南京
。

从此
,

太监对王恕既恨之入骨
,

又怕得要命
。

王恕还认为
,

要解除太监扰害地方之弊
,

皇帝本人务必节制好恶
,

禁绝一切花草禽兽
、

宝石玩好之类奢靡贡献
。

成化年间
,

宪宗一再派遣太监到各地搜刮奇花异卉
,

珍珠宝器
。

但这些物品均非出自

贡献之人
, “
必取于民

” , “
取于民不足

,

又取于土官
、

夷人之家
;
本一物之进

,

必十倍其值
,

然

后方至
。

暴横生灵
,

激变地方
,

莫此为甚
;
其至水路万里之遥

,

人夫转运
,

不胜其扰
。 ” 。 “

上

好是物
,

下必有甚
。 ” 王恕则指出其弊有三

:

一是贡献之物
, “

络绎不绝
,

行居骚然
” ;
二是

“

希

宠缴幸者
,

将必过求奇巧以进之
” ;
三是导致

“

交人渐有不服之心
” 。

他告诫皇帝应当
“
念祖

宗创业之艰难
,

今日守成之不易
,

以降诏 旨
。

… …今后除常例岁贡外
,

其余一应花草禽兽
,

宝石玩好物件
,

一切禁止
,

不许贡献
。 ’ ,

@这种严正抗议
,

使宪宗收敛约十余年之久
。

但曾几何时
,

成化十八年 ( 1 48 2 )
, “

大江南北饥荒殊甚
,

米值七八十钱
,

民有饥色
,

野有

饿俘
,

老稚转于沟壑
,

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胜数
” 。

而宪宗却故态复萌
, “

织造旁午
,

贡献

络绎
,

奢侈之风竟起

枷
之门大开

’ , , ,

爵赏冗滥
,

名器混淆
,

摇役繁兴
,

财力 日屈
,

不但不

减轻赋役
, “
以收天下之心

,

以培亿年社樱之根本
” ,

反而变本加厉
,

为所欲为
。

于此
,

王恕陈述了有名的
“

余缺论
” ,

阐明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
。

他说
: “

朝廷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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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,

固有不可缺者
,

亦有可减省者
,

亦有可缺者
。

,,u且如粮恫
、

军需
、

要弛之类
,

将 以养军马
,

备宿卫
,

给赏四夷使臣
,

不可缺者也
。 ”
而

“

彩装奇巧
,

花样玲丝
、

纱 罗
,

十余人碌乱半年以

上
,

方才织得一件之物
,

此可减省者也
。 ” “
至于禽鸟花木等物

,
· · · · ·

一经重瞳之后
,

料必置

之他所
, ”
且

“

非劳民伤财则不可得
,

得之无益于时
,

无备于治
,

此可缺者也
。 ”
总之

“

物或可

缺
,

而民则不可缺
. ” 。
失去了人民的支持

,

纵有无论多少宝玩物件
,

也都无法长治久安
。

足

见帝五的奢廉
,

不但影响着大臣们的好恶
,

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亡
。

王恕此论
,

堪称不易之

说
。

王想指出
,

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
,

务必收束太监
,

平息民愤
。

原来
,

明初规定 中央派员到地方
,

必须携带救书或圣旨
,

帖子要开明公事缘由
,

取物数

量
。

其 目的在于
“
在外诸司衙门易于奉行

,

来使无过求多取之弊
,

地方免横征暴敛之扰
。 ”
但

到成化年间
,

皇帝派遣太监到多地取物
,

却往往名实不符
,

扰民甚深
。

有一年
,

太监王敬等人携带
“

采取药饵
,

收买书籍
”

的救书
,

到苏州
、

常州一带出巡
。

但

实际上却
“

动以朝廷为名
,

需索银两
,

无有纪极
。

东南地方为之骚然
,

民不堪命
。 ” 。 前门送

狼
,

后门来虎
,

地方疲于奔命
,

却不敢抗拒
。

据王怒统计
,

仅掠取宁国
、

太平
、

池州
、

安府
、

九

江等府盐 引 1 5 5 0 0 个
,

获得银元 3 2 7 80
.

” 两 ; 还有松江
、

常州等属县约 1 98 家大户银

2 4 2 0 2
.

85 两
,

书画
、

观音
、

宝瓶
、

香炉等物品 1 09 件
.

除少量送 回朝廷孝敬皇帝外
,

绝大部

分被这些采办太监私自吞没
,

中饱私囊
.

王恕指出
,

这些银两
,

有的娜自官库
,

有的筹自里

甲
,

有的动用账银
,

有的克扣军响
,

还有的强索商铺
、

客贾
。

他说
: “
臣惟 自古人臣之事君

,

以

声色货利
、

珍奇方术为容悦
,

以取宠者
,

未有不坏天下之事
,

而为社被之优也
。 ”

王恕还严厉指出
: “

(太监王敬 )刻剥军 民
,

触妒相衡
,

满载而归
。

… …以为自己孝顺
,

自

己功能
,

以凯侥幸
。

殊不知取之不义
,

得之不以其道
,

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也
。

,’M若但见其易

而不思其难
,

乐其有而不恤其无
,

往者过而来者续
,

用 日侈而财 日屈
,

非民之福
,

亦非国之

福也
,

况各人假公济私
,

以取暗受者
,

多使朝廷担其名
,

此尤不可甚者也
。 ” 。 这种政治上的

“
取与论

” ,

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太监扰民的严重危害
。

当时
,

王敬等人反戈一击
,

诬奏王恕抗

旨并监禁了常州知府孙红
,

只是因为他罪恶昭彰
,

铁证如山
,

他和他的党羽 19 人才被弃市

处决
。

这次王恕反太监斗争的胜利
,

在明中叶也是绝无仅有的
。

在皇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上
,

因为皇室是保证皇帝生活并配备
、

培养皇储的特殊家

族
,

享有其他家族无法企及的政治极权
,

所以对政权的干扰和渗透便是封建时代习以为常

的事情
.

例如明初皇室成员直接参与中央和地方政府
,

集军事
、

政治和文化权力于一身
,

便

是这种封建家族政体的重要表征
。

但同时
,

要维持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
,

又不能不适度限

定
、

规范皇室和外戚权力
,

以防止尾大不掉
。

所以将皇族行为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
,

让皇

室
、

外戚
、

功勋家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
,

就成为封建监察制度的又一项重要内容
。

在

这里
,

王恕反对皇帝僧权
,

皇室
、

外戚和功勋家族干政和监察实践
,

对后世政治有着显著的

影响
。

王恕认为
,

皇室特权是应该承认的
,

但不能任由其泛滥
,

皇帝在这个间题上也不能潜

权袒护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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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洪武十三年 (1 3 8 0)
,

朱元璋废除胡惟庸垂相一职后
,

集行政权
、

司法权
、

监督权于

一身
,

独裁专制体制遂之建立
。

到朱棣时
,

鉴于藩王拥兵 自重
、 有碍集权

,

又开始刹夺藩王

参政实权
,

使之只能享有衣食租税的权力
。

但其后皇帝却竞相委权太监
,

而藩王也好
,

大监

也罢
, “

都好象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
,

竞争着对老百姓百般摧折
,

似乎不把它毁

灭
,

誓不甘心
, ’ ,
。 太监代表的皇权同大臣代表的政权之间时常发生摩擦

,

使一些廷谏大臣

毙命于屠刀
、

廷杖之下
。

可见要限制太监
,

务必制约皇权
,

而要制约皇权
,

就得敢冒杀头危

险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朝廷大 臣中绝大多数就变得唯唯诺诺
,

言不 由衷
;
但王恕却一如既往

,

积极主张制约皇权
,

有分权政治的思想萌芽
。

王恕认为
,

要制约皇权
,

务必从经济
、

政治
、

法制诸方面具体操作
。

在经济上
,

明皇室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
。

官方耕地大半归属宗室
、

王府占有
,

后来国

库则成为皇室币藏的重要来源
。

弘治年间
, “

为民厉者
,

莫如皇庄及诸王
、

勋戚
、

中官
、

仕田

为甚
。 ’ , “

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
,

天下额田 已减强半
,

而湖广
、

湖南
、

广东失额尤多
。

非拨给

于王储
,

则欺隐于猾民
。 ’ ,岔对此

,

王恕曾尽力谏议
,

反对刻剥
。

认为皇室
、

勋戚取用财产
,

可

由国库开支
,

而不能侵吞国税
,

渔杀人民
。

这个限制
,

终于没有阻遏住明廷化公济私的行

径
;
但明亡于皇庄

、

皇田的史实
,

证明王恕的谏议是有远见的
。

在政治上
,

皇帝和皇储选自皇室
,

所以皇室特权就是极其重要的
。

同时渗入政府部门

的皇室权力
,

以及皇室
、

宗藩参与遴选官员
,

也就司空见惯
。

王忽在选官问题上
,

对皇帝不

遵约法
,

任意摆用近身官员的做法
,

勇敢行使着弹幼权力
。

如成化十八年 ( 1 48 2 )
,

皇帝提用

传奉官
“ 一年多于一年

” , “

或升一司务
,

或升一序班
,

或升一医官
,

或升一千百户镇抚
” 。

,

用非其人
、

人非其用的现象 比比皆是
。

王恕坚决抵制这一做法
。

左吏部法律中明确规定
:

“

今后在 内五品以下
,

在外四品以下
,

文职遇有员缺
,

悉从吏部照依资格
,

具名请旨选用
。

其

在京堂上
,

与夫在外方面官遇有员缺
,

亦从吏部每员推举相应二员
,

请旨于内
,

点出一员
,

俱不必传奉
。

若吏部锉选不公
,

推举不当
,

明正其罪
.

其千百户镇抚
,

非有军功
,

不得滥

升
。 ” 。因而从制度上杜绝了奔竞逐鹿之弊

。

王恕成化二十一年 ( 1 4 8 5) 二月初七 日奏称
, “

无功而升
,

无能而进者
,

日多一 日
。

他如

工艺之人
,

道逃之徒
,

邪术之辈
,

各寻蹊径
,

得美职而服亲服者
,

克满朝市
。 ”
对这类借一技

之长暴享美职的人
,

王恕主张
“

若在成化十一年 ( 1 4 7 5) 以前升用及贵戚之家循例而升者
,

悉令照旧
。

其在京考满
,

该升官员内乐舞生出身
,

止于太宰侍官
;
天文 出生身

,

止于钦天监

官
。

医生出身者
,

止于太医院官
; 匠人出身者

,

止于工部所属文思院
、

营缮所等衙门官
。

叙

用俱不可授以六部
、

都察院
、

通政司
、

大理寺等衙门堂上官
。

确这种
“
出身论

” ,

堪称王恕
“
以资格待寻常之士

,

而不以资格待非常之才
” 。 的选人原则的集中体现

。

在法律上
,

是否反对封建特权
,

常被视为搞法治还是人治的一个重要区别
。

在人治情

况下
,

由于封建特权的影响
,

对皇室人员和政府人员的选用
、

惩处不公正者
,

展见不鲜
。

反

之
,

在法治原则下
,

王室选官需受政府有关部门制约
, “
王子犯法

,

与庶 民同罪
” ,

就是不可

违拗的通例
。

成化
、

弘治年间
,

王恕就是反对皇室特权的重要一员
。

弘治元年 ( 14 8 8) 初
,

王恕发现
“
天下王府 25 处

,

额设官员不为不多
,

除良医
、

典膳
、

典

乐外
,

其余俱系常选官员
” .

但是一个时期以来
,

王府官员
“

遇有员缺
,

往往奏保
,

或称其妃

兄妃弟
,

或称仪宾亲属
,

与凡相熟之人
,

不论可否
,

一概奏保任用
。

实是有坏选法
,

阻滞常选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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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
。 ”

对此
,

王恕奏请皇帝
,

从法律上明确规定
: “

今后王府官有缺
,

该长吏司即便呈报各

该布政司转达本部 (指吏部 )
,

照缺于监生
、

吏员内相应人员锉补
,

不许仍前奏保
,

搀越仕

籍
,

阻坏选法
。 ’ ,。
从而限制了宗室权力

,

保证皇室
、

宗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
,

起到了

收束皇帝特权的实际效果
。

在皇室和政府关系上
,

王恕时常援用诸葛亮的一句名言予以阐释
: “

宫中府中
,

俱为一

体
。

险罚减否
,

不宜异同
。

若有作奸犯科
,

及为忠善者
,

宜付有司
,

论其刑赏
,

以昭陛下平明

之治
。

不宜偏私
,

使内外异法也
。 ’
心并且认为

“

斯言也
,

实公天下之格言
,

服人心之要道也
。

虽为后主告
,

实所以为万世人主告也
。 ”

为什么不可以内外异法 ?王恕指出其因有二
:

一是治理 国家的需要
。

他说
: “
国无赏罚

,

虽尧舜不能为治
” ,

而
“

赏罚不当
,

与其赏罚同
。 ”
倘若如此

,

则不能
“
劝善惩恶

,

服天下心
;天

下不心服
,

则万事瓦解
,

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
. ”
二是人伦道德的需要

。

他认为
,

君臣关系

如同父子关系
,

父母有过失可以谏净
,

君臣有过失也要谏净
。 “
于政治阅失知无不言

,

言无

不尽
,

期于补其胭
,

成其善
,

以图万一之报而 已
。

若陛下曰可
,

臣亦曰可
;
陛下曰否

,

臣亦曰

否
,

则非陛下起臣之意
,

亦非臣之志也
。 ’ , .

弘治三年 ( 14 90 ) 正月
,

南京御史姜馆和守备太监蒋琼
“

互相汗奏
” ,

依法各罚傣 3 个

月
,

但孝宗偏袒蒋琼
,

降低姜信职务
,

显然内外有别
,

法出异途
。

王恕冒死上奏
,

要求一视同

仁
,

认为
“

此事虽小
,

关系治体甚大
,

设未得其当
,

虽惕之不为过
,

要于其当而后已
。

若谓已

发落了不可易
,

古之所谓从谏如流者所从者
,

岂皆未发落事乎 ?
’ , 0 虽然孝宗坚持 己意

,

不

予更正
,

只是在组织形式上玩了一个花样
;
但由此亦可见得王恕敢批龙鳞的秉公执法的精

神
。

当然
,

必须指出的是
,

王恕之所以限制皇家
,

并非否定皇权
,

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制度
。

恰恰相反
,

正是为了坚决维护封建政体
,

他才敢于在监察活动中弹劫那些违法行为
,

提 出

了限制
、

规范皇帝权力及皇室特权的监察思想
。

比较来 说
,

明代监察制度是我国封建监察制度史上较为完备
、

典型的政治制度的一

种
。

可以说
,

在没有皿相的情况下
,

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—
“
盖大臣之最重者也

’ ,
。

—
为首的六部加上都察院

、

通政司
、

大理院合称的
“

九卿
”

中
,

最严格意义上的监察部门固然

有限
,

但实际上可以行使对皇室
、

政府和社会监督权力的机构却并不罕有
。

王恕执掌过的

相当一部分部门
,

都具有此一监督职能
;
他的弹劫行为

,

大都有着使某些行为制度化
、

法律

化的倾向
。

尤其是他一方面反对滥用传奉
、

工艺之人
,

另一方面又积极引荐耿裕
、

彭韶
、

刘

大复
、

杨一清等一时名臣
, 《明史 》作者所说

: “
弘治二十年间

,

众正盈朝
,

职业修理
,

号为极

盛者
,

恕力也
。 ’ , 。询不为过

。

从监察体制上说
,

经过王恕等人的艰苦经营
,

明初以来的监察制度建立健全了
。

他的

监察体制改革固然因其基本立场不变而成效受到制约
,

但他提出的格守祖宗之法
,

以法治

为本
,

以安民为重的监察观
,

却有其深远影响
。

特别是在监察活动中
,

他把对太监
、

勋戚
、

皇

室乃至皇帝权力的制约
,

自觉地上升到法律高度来认识
,

更是令人钦敬
。

从监督人格说
,

王恕到弘治六年 ( 14 9 3) 已驰择而归
.

但其
“

刚正清严
,

始终一致
”
的监

察人格
,

对后来明代监察家海瑞等人
,

都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
.

尤其 (下转 43 页 )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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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
,

它们采用
“
和平演变

”

的手段
,

妄图从中国的第三代

第四代打开缺口
,

国内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和国外反动势力紧密配合行动
。

在这样复杂的

环境中
,

高校的青年学生
,

乃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
。

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明确

指出
: “

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
,

经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? ”
古人云

: “

生龄忧患
,

死龄安乐
” 。

在

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
,

我们应当有强烈的忧思怠识
。

面对 目前的情势
,

我们越发感触到加

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性
、

严重性和深远意义
。

这项工作确实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

运的大事
,

切不可掉 以轻心 !

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
,

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
,

我们一定要发挥这一政治优势
,

在 自己的

实际工作 中
,

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
,

永远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
,

记取历史的经验
,

时时不忘

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
,

引导学生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
,

努力把我们

的下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
、

有道德
、

有文化
、

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

建设人才
。

(上接 16 页 )是他敢于正视社会问题
, “

凡遇事之可行者
,

不计成败而行之
;
可言者

,

不

顾利害而言之
” 。 ,

可谓中国封建时代监察人格的一种典范
。

从指导思想上说
,

监察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
,

故对其立足点不能不

加以抉择
。

王恕不为势利所夺的民本主义思想
,

是他从事监察实践的一贯的指导思想
。

虽

然在当时社会制度下
,

皇室和人民的利益
、

中央和地方利益很难从根本上保持一致
;
但不

可否认的是
,

要维持一个社会制度的稳定
,

就不能保证监察制度的相对独立并 自成系统
,

真正起到监察国家
、

地方官吏的作用
,

否则皇室
、

勋戚和皇帝权力的滥用
,

必然会导致社会

秩序的崩坏
。

一言以蔽之
,

王恕作为我国 15 世纪一位典型的封建政治家
、

监察家
,

尽管他的监察活

动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人治精神
,

并非彻底的法治政治
;
但是在充伤着封建姻缘关系的人

治社会
,

他刚正不阿
,

为民请命
,

连续数十年坚持较为公正的监察活动本身
,

就意味着对人

治政权的一种限制
,

就是应当深刻总结的一笔思想财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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